认定取得“医师资格证书” 丢失补办

需提交材料

1.由本人填写《认定取得“医师资格”证书信息录入（变更、补办）申请表》一式两份，并加盖原认定时所在单位（或存档机构）及上级主管部门印章；
2.《医师资格认定申请审核表》复印件一份，自本人人事档案中复印并加盖存档单位印章；
3.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；
4.小二寸免冠彩色照片一张（与原证同时代照片）
